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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成昆
	身份证号码
	410721198207240515
	联系人
	张成昆

	通讯地址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联系电话
	18790623000
	传真
	/
	邮政编码
	453011

	建设地点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备案部门
	新乡市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代码
	2020-410704-29-03-021184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码
	C2928  塑料零件制造
C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024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200
（税收：20万/年）
	其中：环保投资（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0%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日期
	2020.9

	一、项目由来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现有工程为年产1亿只塑罩、负极底5亿只项目，产品主要为电池的塑料罩体和负极底。该项目现状评估报告已于2017年9月由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并于2017年9月30日经凤泉区环保局备案，备案文号凤环清改备第3批。
鉴于市场需要，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拟投资200万元，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产品主要为电池的密封圈和负极底，扩建后全厂总产能为年产1亿只塑罩、8亿只电池密封圈、7.5亿只负极底。本次项目在现有生产厂房内进行扩建生产，厂房总占地面积共1024m2。目前，设备未安装，不具备生产能力，不属于未批先建。
经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9.1）及2018修改单，本次密封圈生产项目属于第十八项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第47条塑料制品制造，名录规定：“人造革、发泡胶等涉及有毒原材料的；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的；有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他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本项目原料为外购的聚丙烯、尼龙66、PC颗粒等，不涉及有毒原材料，不包含电镀和喷漆工艺，属于其他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本次电池负极底生产项目属于第二十二项金属制品业，第67条金属制品加工制造，名录规定：“有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他（仅切割组装除外）的”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仅切割组装的项目应编制登记表。本项目无电镀及喷漆工艺，含有冲压工艺，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综上，本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受建设单位委托，本项目环评由新乡市蓝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对建设地进行了现场踏勘，依据环评导则要求，结合工程规模和生产工艺，在收集和查阅相关资料基础上，本着“科学、公正、客观”的态度，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产业政策和相关法规文件的相符性分析
1、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相符性分析
经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该项目生产规模、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均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已由新乡市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020-410704-29-03-021184（详见附件），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本项目情况与产业政策一致性分析见表1。











表1                                   项目与产业政策一致性分析
	类 别
	条 款
	内 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鼓励类
	十九、轻工
	14、锂离子电池用三元和多元、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中间相炭微球和硅碳等负极材料、单层与三层复合锂离子电池隔膜、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电解质与添加剂；废旧电池资源化和绿色循环生产工艺及其装备制造
	本项目产品为电池密封圈及电池负极底，非电池生产线
	不属于鼓励类

	
	
	15、铅蓄电池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锂离子电池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成套制造装备；碱性锌锰电池 600 只/分钟以上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成套制造装备
	
	

	限制类
	十二、轻工
	1.聚氯乙烯普通人造革生产线
	本项目产品为电池密封圈及电池负极底
	不属于限制类

	淘汰类
	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十二、轻工
	4、超薄型（厚度低于 0.025 毫米）塑料购物袋生产
	本项目采用原料为聚丙烯、尼龙66、PC等，产品为电池密封圈及电池负极底
	不属于淘汰类

	
	
	
	15、以氯氟烃（CFCs）为发泡剂的聚氨酯、聚乙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产
	
	

	
	落后产品
	九、轻工
	没有查到相关对应条款
	/
	


2、与备案一致分析见表2。
项目与备案一致性分析见表2。
表2                                            项目与备案一致性分析
	名称
	备案情况
	项目情况
	一致性

	建设地点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一致

	投资
	投资200万
	投资200万
	一致

	项目名称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
	一致

	主要
建设
内容
	产品规模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
	一致

	
	生产
设备
	新增注塑机、破碎机、冲床等
	新增注塑机（企业称塑料注射成型机）、破碎机、冲床等
	一致

	
	生产
工艺
	电池密封圈：原料-混料-烘干-上料-注塑-挑选-包装-成品；
负极底：原料-上料-冲压成型-打孔-包装-成品
	电池密封圈：原料-混料-烘干-上料-注塑-挑选-包装-成品；
负极底：原料-上料-冲压成型-打孔-包装-成品
	一致


三、项目选址及周围环境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根据大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见附图），该项目用地属于允许建设区。
项目四周环境为：北侧为闲置厂房；南侧为进村小路，小路南侧为闲置厂房；西侧及东侧均为林地。由于小块村周围禁止种植农作物，目前项目厂区西侧及东侧均种植有树林。距离厂区较近的敏感点主要为东侧530m处的小块村，东南侧520m处的小块第四小学。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见图1，周围敏感点示意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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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周围环境示意图
四、工程内容及规模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基本概况见表3。
表3                                                  项目概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项目名称
	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

	2
	产品方案
	生产电池密封圈8亿只/a、负极底2.5亿只/a

	3
	建设性质
	扩建

	4
	建设单位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

	5
	项目地址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6
	占地面积
	1024m2

	7
	总投资（万元）
	200

	8
	定员与工作制度
	本项目需新增员工10人，两班生产，年工作300天


2、项目建设情况及项目组成
经过现场勘查，本次项目拟利用现有厂房，电池负极底项目与现有项目共用生产车间，并将1座现有的仓库作为电池密封圈生产车间使用。目前，设备未安装，不具备生产能力，不属于未批先建。现场照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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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池负极底厂房现状环境示意图图3  仓库现状环境示意图
表4                                        项目工程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建设内容
	规模或面积（m2）
	备注

	1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
	塑料生产车间，1栋3F，
占地面积512m2（40m×12.8m）
	依托现有，塑料生产车间包含现有塑料罩体项目及本次电池密封圈项目

	
	
	
	电池负极底车间，1栋2F，
占地面积512m2（40m×12.8m）
	利用现有仓库改为电池负极底生产车间，车间包含现有及新建的电池负极底项目

	2
	环保工程
	废气治理措施
	注塑废气：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
	排气筒依托现有，其他均为新建

	
	
	废水治理设施
	化粪池（10m3）
	利用现有

	
	
	噪声治理设施
	厂房密闭隔声，设备减振、隔音，距离衰减等措施
	利用现有

	
	
	固废治理措施
	一般固废暂存区1座（5m2）
	利用现有

	
	
	
	危废暂存间1间（5m2）
	新建

	3
	公用工程
	给水
	自备水井
	/

	
	
	供电
	大块镇统一供电
	/


3、产品明细
本项目产品明细见表5。
表5                 本项目产品明细一览表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年产量

	电池密封圈
	碱性电池密封圈
	8亿只

	负极底
	/
	2.5亿只

	生产电池密封圈8亿只/a、负极底2.5亿只/a


4、主要生产设备
表6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依托现有

	1
	上料机
	定制
	10
	上料

	2
	台钻
	定制
	1
	打孔

	3
	车床
	6132×750
	1
	模具维修

	4
	内圆磨机
	定制
	1
	修模具内圆

	5
	平面磨机
	定制
	1
	修模具平面

	本次新增

	1
	电池密封圈
	拌料机
	/
	1
	拌料

	
	
	吸料机
	TAL-6
	1
	自动上料装置

	2
	
	除湿机
	SD.H
	1
	预热原辅材料，除湿，70℃

	3
	
	干燥机
	THD-25U
	1
	干燥温度为80℃

	4
	
	注塑机
	MA600/150
	20
	即塑料注射成型机，注塑成型

	5
	
	密封圈检查设备
	/
	1
	用于密封圈检验

	6
	
	JM手动压力机
	JM-32
	1
	测试密封圈时将密封圈退出检验设备

	7
	
	模温机
	/
	1
	加热挤出

	8
	
	破碎机
	/
	1
	将废边角料破碎

	9
	
	空压机
	ER303A
	1
	/

	10
	负极底
	冲床
	JB21S-25T
	5
	冲压


5、主要原辅材料、能源消耗量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见表7。





表7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一览表
	分类
	原料名称
	规格、形态
	年用量（t/a）
	备注

	原辅料
	密封圈
	聚丙烯
	25kg/袋、粒状
	130
	外购

	
	
	尼龙66
	25kg/袋、粒状
	60
	外购

	
	
	PC
	25kg/袋、粒状
	10
	外购

	
	负极底
	钢带
	散装
	150
	仓库堆放

	
	
	液压油
	15kg/桶、液体
	0.015
	每年维修时更换一次

	
	
	透明胶带
	50卷/箱
	3箱
	打包装箱

	
	
	塑料内衬袋
	/
	18000个
	袋装

	
	
	纸箱
	/
	180个
	仓库堆放

	能源
	水
	300t
	/

	
	电
	200万kW·h
	国家电网


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①聚丙烯（PP）：由丙烯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化学式：(C3H6)n 。通常为半透明无色固体，无臭、无毒。比重为0.9-0.91g/cm3，密度为0.90g/cm3，成型收缩率为1.0～2.5%，加工温度在200-300℃左右，抗张强度为30Mpa，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分解温度为310℃）。熔点为164~170℃，热分解温度为350~380℃。由于聚丙烯的结构规整、结晶度较高、耐热、耐腐蚀，且强度、刚性和透明性均比聚乙烯好。是最轻的通用塑料之一。PP塑料主要用于：盆、桶、薄膜、编织袋、食品容器等制品。分解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废气，主要为丙烯单体。
②尼龙66：聚己二酰己二胺，一种热塑性树脂，白色固体，密度1.14，不溶于一般溶剂，仅溶于间苯甲酚等。机械强度和硬度很高，刚性很大，可用作工程塑料。分子主链的重复结构单元中，含有酰胺基(-CONH-)的一类热塑树脂。常制成圆柱状粒料，作塑料用的聚酰胺分子量一般为1.5万~2万。各种聚酰胺的共同特点是耐燃，抗张强度高（达104千帕），耐磨，电绝缘性好，耐热(热变形温度在150℃以上），熔点150~250℃，热分解温度大于 350℃。熔融态树脂的流动性高，相对密度1.05~1.15（加入填料可增至1.6），大都无毒。
③聚碳酸酯（PC）：是分子链中含有碳酸酯基的高分子聚合物，全称为2,2'-双（4-羟基苯基）丙烷聚碳酸酯，熔点为220-230℃，不溶于水。
五、与相关政策相符性分析
1、与新环[2015]342号文对比分析
与《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新环[2015]342号（以下简称《通知》）对照分析见表8。
表8                             与《通知》对比分析一览表
	项目
	与本项目相关条文
	本项目情况
	对比结果

	新乡市
主体功
能区分
	工业准入优先区：我市范围内的省级产业集聚区、市级人民政府规范设立的专业园区。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选址不在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省级森林公园范围内
	不属于

	
	城市人居功能区：新乡市市区（含平原城乡一体示范区）、县城建成区，以及规划区中以居住、商贸、文教科研为主的区域。
	
	不属于

	
	农产品主产区：
辉县市、获嘉县、原阳县、延津县、封丘县。（不含产业集聚区、专业园区和县城建成区以及规划区中以居住、商贸、文教科研为主的区域）。
	
	参照执行

	
	禁止开发区
	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省级森林公园
	
	不属于

	新乡市集中水源地保护区
	孟庄镇孟庄村地下水井群
	孟庄镇孟庄村地下水井群位于孟庄村村内，该水源地只有1眼井，为在用井，该井位于孟庄村村委会院内。一级保护区：取省229道以南，水井外围150米区域。
	本项目距孟庄镇孟庄村地下水井群保护区一级保护区边界5.8km
	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凤泉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以水厂东、西两院的院墙为界向外10米以及输水管线两侧10米的区域。二级保护区：东以团结路为界，其他三面以水厂院墙为界，向外100米的区域。
	本项目距凤泉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界10.5km
	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南水北调工程
	距本项目最近为孟庄镇段，孟庄段一级保护区为两岸50米的区域，二级保护区为两岸150m的区域。
	项目距离南水北调工程二级保护区边界最近距离为7.1km
	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污染防治（控）重点单元
	水污染
	卫河流域：新乡市区、新乡县、卫辉市、辉县市、获嘉县
	项目选址位于新乡市凤泉区
	属于

	
	大气污染
	新乡市域全部
	
	属于

	
	重金属污染
	新乡县、凤泉区（铅镉污染控制区）
	
	属于

	工业项目分类
	一类工业项目：
机械电子（不含电镀、喷涂工艺的机械制造；不含分割、焊接、有机溶剂清洗工艺的电子元件、集成电路等生产）；
	本项目电池负极底产品（机械电子）含冲压工艺，不含电镀、喷涂工艺，属于一类工业项目；
	综上，本项目属于二类工业项目

	
	二类工业项目：
轻工类：含发酵工艺的粮食及饲料加工；屠宰；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酒精饮料及酒类制造；果菜汁及其他软饮料制造；竹、藤、棕、草制品制造（含化学处理工艺的）；商品浆造纸；纸制品（含化学处理工艺的）；工艺品制造（含电镀、喷漆工艺和机加工的）；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橡胶加工等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项目。
	电池密封圈产品（轻工类）含注塑工艺，不在分类清单所列行业中，属于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项目，属于二类工业项目
	


由表8可知，本项目不属于《通知》内划定的工业准入优先区、城市人居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禁止开发区，根据相关说明中“本实施细则所列4种类型分区尚未涵盖的区域，参照农产品主产区的环境准入政策执行”的规定，本项目参照农产品主产区的环境准入政策要求执行，相符性分析见表9。
表9                  与农产品主产区环境准入政策要求相符性分析
	类别
	内容
	本项目
	对比
结果

	环
境
准
入
政
策
	简化部分审批程序。依据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对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除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肉禽类加工、水产品加工、粪便处理、部分餐饮场所以及核与辐射项目外，环评文件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即报即受理，2个工作日内办结；对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即报即受理。
	本项目为C2928 塑料零件制造、C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但不属于农副产品加工项目。
	不属于简化审批程序类的建设项目

	
	严控重污染项目。不予审批《工业项目分类清单》中三类工业的新建项目和涉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等影响粮食生产安全的二类工业新建项目（矿产资源点状开发项目和符合省、市重大产业布局的项目除外）。
	本项目属于二类工业项目，不属于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行业。
	不属于严控重污染类的建设项目

	
	严控部分区域重污染项目。在《水污染防治重点单元》区域内不予审批屠宰、酿造、含发酵工艺的粮食加工等废水排放量大且废水无法进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项目。
	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定期清运不外排。本项目位于《水污染防治重点单元》区域内，但不属于屠宰、酿造、含发酵工艺的粮食加工等废水排放量大且废水无法进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项目。
	不属于严控部分区域重污染类的建设项目


由表9可知，本项目不属于《通知》中所列不予审批的项目，符合审批条件。
2、与《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新政[2018]11号）（简称《新乡市三年行动方案》）对比分析



表10                            与《新乡市三年行动方案》对比分析
	与本项目相关条文
	本项目情况
	对比结果

	9.严格环境准入门槛
	其他新、改、扩建排放 VOCs 的项目，应从源头加强控制，使用低（无） 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配套安装高效收集、治理设施，其中新建涉 VOCs 排放的工业企业要入园区，实行区域内 VOCs 排放总量倍量削减替代。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项目产生VOCs的工段配套安装收集、治理措施，VOCs排放量使用现有项目削减量，本项目不新增VOCs排放量。
	符合

	20.加快工业源VOCs治理
	坚持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和强化管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原则，深入开展工业 VOCs治理。对VOCs废气末端处理工艺进行提升改造，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组合工艺，提高VOCs治理效率。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光催化技术仅适用于处理低浓度有机废气或恶臭气体。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属于1000ppm以下的低浓度VOCs废气。废气采用多种技术组合治理工艺：“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处理效率为90%。
	符合

	
	（4）强化其他工业行业 VOCs 综合治理
加强对纺织印染、木材加工等行业的VOCs治理力度，全面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纺织印染行业应重点加强化纤纺丝、热定型、涂层等工序VOCs 排放治理；木材加工行业应重点加强干燥、涂胶、热压过程VOCs 排放治理。有机原料、中间产品与成品全部密闭储存，有效控制产品储存VOCs逸散。产生VOCs的工序须密闭操作，并对相关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和处理，建设吸附回收、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本项目属C2928 塑料零件制造，注塑工序有VOCs排放，评价要求将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收集，通过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的组合工艺处理，能够做到有效收集和处理，并建设有吸附等高效治理措施，能够做到稳定达标排放。
	符合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新乡市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新政[2018]11号）相关要求。
3、本项目与《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攻坚办[2019]74号）（以下简称《通知》）对比分析
表11                               本项目与《通知》对比分析一览表
	《通知》中与本项目有关的内容
	本项目情况
	是否符合要求

	31、开展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
	2019年10月底前，全市工业企业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全面实现“五到位、一密闭”。“五到位”即：①生产过程收尘到位，生产工艺产尘点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不能有可见烟尘外逸；②物料运输抑尘到位，粉状、粒状物料及燃料运输采用密闭皮带、密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密闭方式，汽车、火车、皮带输送机等卸料点设置集气罩或密闭罩，并配备除尘设施；③厂区道路除尘到位，路面实施硬化，定时进行洒水清扫，出口处配备车轮和车身清洗装置；④裸露土地绿化到位，厂区内可见裸露土地全部绿化，确实不能绿化的尽可能硬化；⑤无组织排放监控到位，因企制宜安装视频、空气微站、降尘缸、TSP（总悬浮颗粒物）等监控设施。“一密闭”即：厂区内贮存的各类易产生粉尘的物料及燃料全部密闭，禁止露天堆放。
	本项目能够做到“五到位、一密闭”：①本项目无可见烟尘外逸；②原辅材料均为颗粒状，均采用自动上料，并采取全密闭管道运输；③厂区道路已除尘到位，路面全部硬化，厂房及仓库均全部硬化，定时洒水清扫；④裸露土地已全部绿化到位，厂区内可见裸露土地全部绿化；⑤企业应按照要求安装无组织在线监控设施。
“一密闭”：物料拟全部存放于密闭仓库内。
	符合

	33、开展VOCs专项治理
	2019年6月底前，全市石油化学、石油炼制、表面涂装、印刷、化工、制药等工业企业，全面完成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原料、中间产品与成品应密闭储存，排放VOCs的生产工序要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实施，对产生的含VOCs废气进行净化处理，达到河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要求。8月底前，全市石油化学、石油炼制企业完成VOCs深度治理和第二轮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治理，石油炼制企业VOCs排放要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石油化学企业VOCs排放要达到《石油化学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特别排放限值要求。12月底前，省辖市建成区全面淘汰开启式干洗机。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废气为非甲烷总烃，废气收集后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有组织排放，废气排放满足河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要求。
	符合

	43、加快构建工业企业全方位监控体系
	开展VOCs排放监控。构建工业企业VOCs排放监控体系，依据《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制定VOCs在线监控设备安装、运行、比对及联网技术规范；将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等VOCs 排放重点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12月底前，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实现石化、现代煤化工等行业LDAR相关无组织排放数据与环保监管部门共享，基本实现重点涉VOCs企业排放监控全覆盖。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非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等行业，不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评价提出，项目建成后按照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符合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通知》的要求。
4、本项目与《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新乡市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对比分析
本项目不存在无组织排放，本项目符合《通知》中“新乡市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的相关内容，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表12                          本项目与《通知》对比分析一览表
	《通知》中与本项目有关的内容
	本项目情况
	是否符合要求

	二、治理目标
	2019年10月底前，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推动全市涉气企业全面实现“五到位、一密闭”。
2019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原料、中间产品与成品应密闭储存，排放VOCs的生产工序要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实施，对产生的含VOCs废气进行净化处理，做到达标排放。
	本项目物料全密闭运输进厂，项目建设后，将严格按照“五到位、一密闭”进行管理。
本项目产生VOCs的工序为注塑工段，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后，由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治理，经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符合

	五、整治标准
5.1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控制措施要求
	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粉状、粒状物料及燃料应当密闭储存，运输采用密闭皮带、封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密闭输送方式；块状物料采用入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等方式进行存储，并设有洒水、喷淋、苫盖等综合措施进行抑尘。生产工艺产尘点（装置）应加盖封闭，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车间不能有可见烟尘外逸；汽车、火车、皮带输送机等卸料点设置集气罩或密闭罩，并配备除尘设施；料场路面应实施硬化，出口处配备车轮和车身清洗装置。
	本项目原辅材料中无粉状、粒状物料及燃料，无上料粉尘产生；本项目的块状物料均采用入棚入仓等方式进行存储；无可见烟尘外逸。
厂区地面已全部硬化，并安排每班打扫厂区卫生。
厂区各生产车间均为全密闭车间。
	符合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通知》的要求。
5、本项目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6个专项方案的通知（豫环文[2019]84号）》的对比分析
2019年4月9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6个专项方案的通知》，与本项目相关的为《河南省2019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和《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本项目情况与其相关内容的对比情况见表13、表14。






表13         与《河南省2019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对比分析一览表
	与本项目相关条文
	本项目情况
	对比
结果

	一、（一）总体要求。
	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坚持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和强化减排相结合的全方位综合治理原则，大力推进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深入开展涉VOCs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工作，持续进行VOCs整治专项执法检查，逐步推广VOCs在线监测设施建设，全面建成VOCs综合防控体系，大幅减少VOCs排放总量。
	本项目产生VOCs的工序为注塑工段，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后，由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治理，经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项目建成后，企业应按照要求安装VOCs在线监测设施。
	符合
要求

	一、（二）工作目标。
	2019 年6月底前，全省石油化学、石油炼制、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化工、制药等工业企业，全面完成VOCs污染治理；8月底前，全省石油化学、石油炼制企业完成VOCs深度治理和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治理；12月底前，省辖市建成区全面淘汰开启式干洗机。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不属于石油化学、石油炼制、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化工、制药等工业企业。
	符合
要求


表14   与《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对比分析一览表
	与本项目相关条文
	本项目情况
	对比
结果

	二、工作目标。
	针对原料运输、贮存、装卸、混合、转运、加装、工艺过程、产品出料、包装等各个生产环节存在的无组织排放污染问题，进行全流程控制、收集、净化处理，同步安装视频监控和相应的污染物排放监测设备，2019年10月底前，全省工业企业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全面实现“五到位、一密闭”（生产过程收尘到位，物料运输抑尘到位，厂区道路除尘到位，裸露土地绿化到位，无组织排放监控到位；厂区内贮存的各类易产生粉尘的物料及燃料全部密闭）。全面提升污染治理水平，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打造行业标杆，全面提升企业形象，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项目应安装视频监控及用电量监控，并按照要求安装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设备；
本项目可做到“五到位、一密闭”的要求；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生产过程无粉尘产生，厂区道路已除尘到位，裸露土地已绿化到位，物料均于密闭的仓库内存放。
	符合
要求

	附：十六、其他行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标准
	（一）料场密闭治理：所有物料（包括原辅料、半成品、成品）进库存放，厂界内无露天堆放物料。料场安装喷干雾抑尘设施。所有地面完成硬化，并保证除物料堆放区域外没有明显积尘。每个下料口设置独立集气罩，配套的除尘设施不与其他工序混用。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所有物料均置于封闭的仓库内，无露天堆放现象；
地面全部硬化，物料无明显积尘；
本项目原料为颗粒聚丙烯、尼龙66、PC等，无下料废气产生。
	符合
要求

	
	（三）生产环节治理：物料上料、破碎、筛分、混料等生产过程中的产尘点应在封闭的厂房内进行二次封闭，并安装集气设施和除尘设施。在生产过程中的产生 VOCS 的工序应在封闭的厂房内进行二次封闭，并安装集气设施和 VOCS 处理设施。
	本项目投料为颗粒态的聚丙烯、尼龙66、PC等，无上料粉尘产生；破碎工序仅破碎为大颗粒物料，破碎车间密闭；将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收集，收集的非甲烷总烃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治理，经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符合
要求

	
	（四）厂区、车辆治理：厂区道路硬化，平整无破损，无积尘，厂区无裸露空地，闲置裸露空地绿化。对厂区道路定期洒水清扫。
	厂区道路全部硬化，闲置空地全部绿化，厂区道路定期洒水清扫。
	符合
要求

	
	（五）建设完善监测系统：因企制宜安装视频、空气微站、降尘缸、TSP（总悬浮颗粒物）等监控设施。安装在线监测、监控和空气质量监测等综合监控信息平台，主要排放数据等应在企业显眼位置随时公开。
	本项目粉碎位于密闭车间内，无粉尘外逸。
	符合
要求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6个专项方案的通知》及其相关条文的要求。
6、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8]100号）（以下简称《通知》）对照分析
表15                                     项目与《通知》相符性分析
	类别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有关要求
	企业建设情况
	对比结论

	一、总体要求
	实施范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市，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以下简称“2+26”城市，含河北省定州市、辛集市，河南省济源市）。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位于实施范围内。
	属于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1. 严控 “ 两高 ” 行业产能。加快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推动实施一批水泥、玻璃、焦化、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搬迁工程。城市建成区钢铁企业要切实采取彻底关停、转型发展、就地改造、域外搬迁等方式实施分类处置。钢铁等重污染企业搬迁应重点向区外转移。唐山、邯郸、安阳市不允许新建、扩建单纯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禁止省外钢铁企业搬迁转移至该地。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不属于“两高”行业，不属于禁止建设项目。
	不属于

	（ 七）实施 VOCs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19.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VOCs  专项整治。河南省重点推进煤化工、农药、制药、橡胶制品、工业涂装等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完成治理任务 126 家。
21. 强化VOCs  无组织排放管控。加强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控制。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储罐或密闭容器中，并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输送；离心、过滤单元操作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等设备，干燥单元操作采用密闭干燥设备，设备排气孔排放 VOCs 应收集处理；反应尾气、蒸馏装置不凝尾气等工艺排气，以及工艺容器的置换气、吹扫气、抽真空排气等应收集处理。
	本项目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不属于煤化工、农药、制药、橡胶制品、工业涂装等行业。
本项目VOCs物料均存放于密闭的厂房内，有机废气经收集后采用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措施进行治理，经1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符合


经对照分析，本项目建设符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8]100号）相关要求。
7、与《“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对照分析
本项目与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能源局共同下发的关于印发《“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7]121号）中的相关要求进行对照，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16    本项目《与“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对比
	项目
	与本项目相关条文
	本项目情况
	对比结果

	三、治理重点
	（一）重点地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武汉及其周边、辽宁中部、陕西关中、长株潭等区域，涉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等16 个省（市）。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
	属于重点地区

	
	（二）重点行业。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以及机动车、油品储运销等交通源VOCs 污染防治，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各地应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征、VOCs 排放来源等，确定本地VOCs 控制重点行业；充分考虑行业产能利用率、生产工艺特征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结合环境空气质量季节性变化特征，研究制定行业生产调控措施。
	本项目密封圈产品属于涉VOCs的行业，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
	不属于重点行业

	
	（三）重点污染物。加强活性强的VOCs 排放控制，主要为芳香烃、烯烃、炔烃、醛类等。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为烃类。
	属于重点污染物

	四、主要任务
	（一）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1.加快推进 “ 散乱污 ” 企业综合整治。涉VOCs 排放的“散乱污”企业主要为涂料、油墨、合成革、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纤生产等化工企业，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和其他有机溶剂的印刷、家具、钢结构、人造板、注塑等制造加工企业，以及露天喷涂汽车维修作业等。
2. 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提高VOCs 排放重点行业环保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重点地区要严格限制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高VOCs 排放建设项目。新建涉VOCs 排放的工业企业要入园区。未纳入《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严格涉VOCs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区域内VOCs 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并将替代方案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中，纳入环境执法管理。
新、改、扩建涉VOCs 排放项目，应从源头加强控制，使用低（无）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加强废气收集，安装高效治理设施。
	1.本项目为C2928 塑料零件制造，无印刷工序，不属于“散乱污”企业；
2.本项目属于扩建项目，不属于新建项目。
本项目不新增VOCs排放量；本项目使用原料均为低VOCs含量的原辅材料，同时配套废气收集、治理措施。
	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建设符合《“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
8、本项目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以下简称《控制标准》）的对比分析
表17                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对照情况一览表
	《控制标准》中与本项目有关的内容
	本项目情况
	是否符合要求

	5.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1 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
	本项目涉及VOCs物料为聚丙烯、尼龙66、PC等，均在密闭的包装袋内储存，暂存于料库中备用。
	符合

	7、工艺工程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7.1.5配料加工和含VOCs产品的包装VOCs物料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及含VOCs产品的包装(灌袋分装)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时,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本项目产生VOCs的工序为注塑工段，评价要求对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抽吸后，由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治理，经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符合

	
	7.2含VOCs 产品的使用过程
7.2.2 有机聚合物产品用于制品生产的过程，在混合/混炼、塑炼/塑化/熔化、加工成型（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纺丝等）等作业中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本项目含有注塑工段，评价要求对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抽吸后，由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治理，经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符合

	
	7.3其他要求
7.3.1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含VOCs 原辅材料和含VOCs 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VOCs 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 年。
7.3.2 通风生产设备、操作工位、车间厂房等应在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行业作业规程与标准、工业建筑及洁净厂房通风设计规范等的要求，采用合理的通风量。
	本项目企业拟建立台账，记录密封圈的生产原辅材料和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等信息，并保存至少3年。
企业通风生产设备、操作工位、车间厂房等均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相关规定，通风量按照行业作业规程与标准、工业建筑及洁净厂房通风设计规范等的要求，通风次数选取60次/h，总设计风量为4000m3/h。
	符合

	10、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
	10.1 基本要求
10.1.1 针对VOCs 无组织排放设置的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满足本章要求。
10.1.2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本项目应统一安装用电监控、视频监控，并按照要求安装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设备。
	符合

	
	10.2 废气收集系统要求
10.2.1 企业应考虑生产工艺、操作方式、废气性质、处理方法等因素，对VOCs 废气进行分类收集。
10.2.2 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GB/T 16758 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GB/T 16758、AQ/T 4274—2016 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0.3 m/s（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产生VOCs的工序为注塑工段，评价要求对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收集，有机废气全部收集进入处理装置，不存在无组织排放，负压收集效率优于集气罩收集效率。
	符合

	
	10.3 VOCs排放控制要求
10.3.1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16297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10.3.2 收集的废气中NMHC 初始排放速率≥3 kg/h 时，应配置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NMHC 初始排放速率≥2 kg/h 时，应配置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10.3.4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 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10.3.5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和《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标准要求。
本项目属于重点地区，收集的有机废气配置有“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为90%。
本项目排气筒高度为15m。
本项目排气筒为注塑工序的VOCs废气排放，不存在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情况。
	符合

	
	10.4 记录要求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 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pH值等关键运行参数。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 年。
	本项目建成后，企业将按相关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
	符合

	11、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11.1 企业边界及周边VOCs 监控要求执行GB 16297 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本项目厂界VOCs浓度能够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2.0mg/m3的标准要求。
	符合

	
	11.2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环境保护需要，对厂区内VOCs 无组织排放状况进行监控，具体实施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厂区内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监控点处1 h平均浓度值≤6mg/m³、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³。
	本项目无无组织废气排放。
	符合

	12 污染物监测要求
	12.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 819 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订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本项目建成后将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订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符合

	
	12.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本项目建成后将按照要求统一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符合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符合《控制标准》的要求。
9、自动监控要求
①根据《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攻坚办[2019]74号），排气筒应按照要求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②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9]88号），按照当地环保要求在生产区、废气治理装置区以及厂区大门处安装视频监控。
③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部署安装工业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的通知》（新环[2019]154号）的要求，新乡市辖区内的所有排污企业部署安装工业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以实现生产设施和治污设施用电实时监控，所有排污企业的总用电控制位置、主要生产设施和污染治理设施必须安装用电量监控系统终端，因此评价提出本项目总用电处、生产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处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④根据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秋冬季期间运输管控工作的通知》，在《新乡市重点用车企业清单》基础上，对其他日进出车辆10辆以上的大宗物料运输类企业，特别是仓储运输、化学原料制造、矿山（含煤矿）、洗煤厂、城市物流配送企业、邮政等单位，或者其所属车辆需要长时间在城市建成区内频繁行驶的重点行业企业进行认真梳理排查，确定需要补充安装监控门禁系统企业，2019年12月10日前，完成上述行业企业筛查并补充完善《新乡市重点用车企业清单》，2019年12月30日前，完成筛查补充企业门禁系统安装任务。本项目建设单位不属于《新乡市重点用车企业清单》，且不属于日进出车辆10辆以上的大宗物料运输类企业，故无需安装门禁系统。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一）原有项目已批复情况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现有工程为年产1亿只塑罩、负极底5亿只项目，产品主要为电池的塑料罩体和负极底。该项目现状评估报告已于2017年9月由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并于2017年9月30日经凤泉区环保局备案，备案文号凤环清改备第3批。
根据现状评估报告、监测报告及现场调查，现有工程在运营期污染因素为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
（1） 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成型工段产生的VOCs废气。目前厂区VOCs废气收集后通入UV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尾气经15m排气筒排放。
根据河南松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监测数据可知，现有项目原材料使用量为500t/a，非甲烷总烃产生浓度为161~172mg/m3，产生速率为0.149~0.159kg/h，风量为911~934m3/h；排放浓度为30.6~33.4mg/m3，排放速率为0.0387~0.0445kg/h，风量为1240~1380 m3/h，年工作时间为4800h，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60mg/m3（15m排气筒）的限值要求；且能够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80mg/m3限值要求。
厂界处的非甲烷总烃浓度为0.96~1.026 mg/m3，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4.0mg/m3的要求，同时满足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附件2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边界排放浓度2.0mg/m3的排放限值要求。
（2） 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冷却水及职工生活污水。成型机的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运。
（3） 噪声
项目高噪声设备为冲床、切断机等，采取的降噪措施为厂房隔音和距离衰减，根据河南松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至20日的监测数据可知，昼间厂界噪声为51.2~54.2dB（A），夜间厂界噪声为41.8~45.2dB（A），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区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
（4） 固废
生产中产生的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产生量约0.5t/a，收集后出售给废品收购站，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二）现有工程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①废气治理措施
根据《河南省2019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相关要求：低浓度有机废气或恶臭气体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UV光催化氧化技术、活性炭吸附技术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工艺。现有措施为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后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不能满足治理方案的要求，故本次环评提出在现有工程的UV光催化氧化装置后增加活性炭吸附装置，进一步减少非甲烷总烃的排放，尾气经15m排气筒排放。
现有工程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治理后，现有工程废气产排情况见下表。
表18                                现有工程废气产排放情况一览表                          单位：t/a
	污染物
	现有工程实际排放量
	现有工程许可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现有工程以新带老后排放量

	VOCs
	0.2136
	0.2136
	0.1373
	0.0763


注：现有工程运行时间为4800h/a。
现有工程非甲烷总烃产生量为0.159kg/h×4800h/a×10-3=0.7632t/a。根据工程分析部分可知，UV光催化氧化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处理效率为90%，故现有工程以新带老后排放量为0.7632t/a×（1-90%）=0.0763t/a。故现有工程以新带老量为0.2136t/a-0.0763t/a=0.1373t/a。
②危险废物暂存间
现有项目已建有一般固废暂存区1座，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不满足环保要求，本次评价提出建设危废暂存间一座（5m2）。









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理位置
新乡市凤泉区位于新乡市城区北部，太行山余脉凤凰山麓，凤泉区东部和西北部分别与卫辉和辉县毗邻，西南与南部分别与红旗区和牧野区相连。
项目厂址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具体地理位置详见附图一。
2、地形地貌
凤泉区境略呈方形，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浅山丘陵由北向南延伸呈舌状地带，坡降为 0.01-0.015米，南部地势平坦，略向东南倾斜，坡降为 0.0015-0.002米 。海拔68.9-292.7米。
本项目所在地属平原地带，地势平坦。
3、气候、气象
凤泉区属典型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4℃。四季分明，冬寒夏热，秋凉春早，年平均气温14℃；7月最热，平均27.3°C ；1月最冷，平均0.2°C ；最高气温40.5℃（1951年6月20日），最低气温-13.1℃（1951年1月13日）。年均湿度68%，最大冻土深度280mm。
4、水文
（1）地表水体
地表水主要有南水北调总干渠、民生渠和共产主义渠。民生渠和共产主义渠属海河流域。民生渠和共产主义渠目前水质超过V类标准，主要超标物质为COD、NH3-N、TP。
①共产主义渠：共产主义渠为人工开挖的河流，自获嘉县小段庄入新乡市，从卫辉市小河口出境，全长约88km，目前水质超过V类标准。
②民生渠：民生渠是共渠的支流，属海河流域，全长12.5km，是沿途主要的纳污河流，由于接纳了大量生产、生活污水，已超过地面水V类标准。
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277公里，在我省境内有731公里，其中，新乡段工程渠线长度77.73公里。它从焦作进入新乡段的辉县市王敬屯乡，沿着太行山前100米高程自西向东，先后经过辉县市、凤泉区、卫辉市的14个乡镇、99个行政村，穿过沧河后进入鹤壁市淇县。工程规划在新乡市设4个分水口，分别是辉县市的郭屯、路固、凤泉区的老道井，卫辉市的温寺门。
（2）地下水
该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经探测表明：该地区浅层水顶板埋深4－8m，底板埋深71－87m，以中砂为主。中层水顶板埋深73－97m，底板埋深124－137m，以中细砂为主，地下水矿化度小于0.7g/L。地下水流向从西南至东北。
5、土壤植被
凤泉区土壤属潮土向褐土过渡的湿潮土、砂土，以荒草地为主。凤泉区内地表植被主要是林草及农作物，主要树种有国槐、刺槐、泡桐、柳树等，主要果树有苹果、桃树、梨树、杏等，主要灌木有白蜡条、胡枝子等，主要草类有白草、黄背草、蒿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花生以及小杂粮等。区域可见到小型野生动物青蛙、田鼠、爬行类等，鸟类有麻雀、喜鹊、灰喜鹊等，人工饲养的有牛、羊、猪、狗、兔等。
项目所在区域由于人类开发活动较早，受人为影响较大，目前已不存在野生动植物等。
6、资源状况
凤泉区区域内地下水源丰美，富含硒、锶的饮用天然矿泉水甘冽清爽。
经现场勘查，项目区域内未发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根据大气功能区划分原则，项目所在区域为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新乡市2019年环境质量年报》，区域空气质量现状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9                             区域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μg/m3）
	标准值/（μg/m3）
	占标率/%
	达标情况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101
	70
	144.3
	超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56
	35
	160
	超标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6
	60
	26.7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44
	40
	110
	超标

	CO
	第95百分位浓度
	2.08mg/m3
	4mg/m3
	52
	达标

	O3
	第90百分位浓度
	178
	160
	111.3
	超标


由上表可知，其中PM10、PM2.5、NO2和O3均不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未达标区。空气质量超标原因主要为：①冬季供暖锅炉以及部分企业燃煤锅炉启动，且冬季大气自净能力下降，污染扩散气象条件差；②区域内汽车等交通源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增大；③天气干燥，尘土较多。因此超标现象属于区域性污染问题。
2019年，新乡市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10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微克/立方米，降幅3.8%；PM2.5平均浓度5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微克/立方米，降幅8.2%。气态污染物 SO2平均浓度1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微克/立方米，降幅15.8%；NO2平均浓度4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微克/立方米，降幅10.2%；O3第90百分位浓度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4微克/立方米，降幅11.9%，CO第95百分位浓度2.08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0.22毫克/立方米，降幅9.6%。
目前，新乡市正在实施《新乡市蓝天工程行动计划》、《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一系列措施，将不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预计2020年可以达到《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全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55微克/立方米以下，PM10年均浓度达到101微克/立方米以下，全年优良天数比例达到66%以上”的目标要求。
本项目严格按照新乡市正在实施的《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新环攻坚办〔2019〕74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6个专项方案的通知（豫环文[2019]84号）》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经收集后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项目的投产运行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体为民生渠，水体功能类别为V类，评价引用新乡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民生渠天丰公司后断面的自动监测数据，该断面于2019年11月至今断流，故本次评价选用断流之前2019年10月份的监测数据。数据统计见下表。
表20                     民生渠天丰公司后断面监测数据（2019年10月）      单位：mg/L
	监测因子
	COD
	NH3-N
	TP

	监测数据
	65~74
	0.39~16.8
	0.32~1.52

	断面标准
	40
	2
	0.4

	达标情况
	不达标
	不达标
	不达标


由上表可知，COD、NH3-N、TP浓度出现超标情况，超标原因可能是民生渠接纳了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导致其水质超标。目前新乡市正在推进实施《新乡市卫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等11个专项方案》（新环攻坚办（2017）20号）、《新乡市2018年持续打好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新政办[2018]28号）、《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新政[2018]11号）及《关于印发河南省2019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9)31号），将持续改善新乡市水环境质量。
本项目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项目运行期间不会加重对区域地表水体的污染。因此，本项目对附近地表水体无不良影响。
3、地下水
地下水数据引用《新乡市动力电池专业园区发展规划（2017-2020）环境影响报告书》地下水监测数据，本项目距该园区边界2.8km，与本项目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情况一致。园区区域内的地下水由河南和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18日进行了监测。地下水现状监测结果统计情况见下表。
表21                                       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
	采样地点
	采样因子
	测值范围
	均值
	均值标准指数
	超标率
	标准限值

	陈堡村
	pH
	7.35~7.37
	/
	/
	0
	6.5-8.5

	
	耗氧量
	0.7~0.8
	0.75
	0.25
	0
	3.0

	
	总硬度
	1097~1108
	1102.5
	2.45
	1.45
	450

	
	氨氮
	0.171~0.175
	0.173
	0.865
	0
	0.2

	
	硫酸盐
	102~105
	103.5
	0.414
	0
	250

	
	氯化物
	122
125
	
23.5
	0.494
	0
	250

	
	溶解性总固体
	2106~2128
	2117
	2.117
	1.117
	1000

	
	钴
	未检出
	/
	/
	0
	0.05

	
	锰
	未检出
	/
	/
	0
	0.10

	
	砷
	未检出
	/
	/
	0
	0.01

	
	铅
	未检出
	/
	/
	0
	0.01

	
	铁
	未检出
	/
	/
	0
	0.3

	
	总大肠菌群
	<2
	/
	/
	0
	3.0

	
	挥发酚
	未检出
	/
	/
	0
	0.002

	
	汞
	未检出
	/
	
	0
	0.001

	
	银
	未检出
	/
	/
	0
	0.05

	
	总镍
	未检出
	/
	/
	0
	0
02

	
	镉
	未检出
	/
	/
	0
	0.005

	
	六价铬
	未检出
	/
	/
	0
	0.05

	
	氰化物
	未检出
	/
	/
	0
	0.05

	
	硝酸盐
	2.73~2.77
	2.75
	0.1375
	0
	20

	
	K+
	8.66~8.76
	8.71
	/
	/
	/

	
	Na+
	19.9
	19.9
	/
	/
	/

	
	Ca2+
	978~1012
	995
	/
	/
	/

	
	Mg2+
	44~44.8
	44.4
	/
	/
	/

	
	CO32-
	未检出
	
	/
	/
	/

	
	HCO3-
	5.5~5.8
	5.65
	/
	/
	/

	
	埋深
	21.8m
	/
	/
	
	/

	
	水深
	45m
	/
	/
	/
	/

	
	水温
	18℃
	/
	/
	/
	/

	园区东片区中部
	pH
	7.40~7.41
	/
	/
	0
	6.5-8.5

	
	耗氧量
	0.7~0.8
	0.75
	0.25
	0
	3.0

	
	总硬度
	787~793
	790
	1.76
	0.76
	450

	
	氨氮
	0.162~0.167
	0.16
	0.82
	0
	0.2

	
	硫酸盐
	106~108
	107
	0.428
	0
	250

	
	氯化物
	121~130
	125.5
	0.502
	0
	250

	
	溶解性总固体
	1504~1512
	1
08
	1
508
	0.508
	1000

	
	钴
	未检出
	/
	/
	0
	0.05

	
	锰
	未检出
	/
	/
	0
	0.10

	
	砷
	未检出
	/
	/
	0
	0.01

	
	铅
	未检出
	/
	/
	0
	0.01

	
	铁
	未检出
	/
	/
	0
	0.3

	
	总大肠菌群
	<2
	/
	/
	0
	3.0

	
	挥发酚
	未检出
	/
	/
	0
	0.002

	
	汞
	未检出
	/
	/
	0
	0.001

	
	银
	未检出
	/
	/
	0
	0.05

	
	总镍
	未检出
	/
	/
	0
	0.02

	
	镉
	未检出
	/
	/
	0
	0.005

	
	六价铬
	未检出
	/
	/
	0
	0.0

	
	氰化物
	未检出
	/
	/
	0
	0.05

	
	硝酸盐
	2.70~2.75
	2.725
	0.14
	0
	20

	
	K+
	12.1
	8.71
	/
	/
	/

	
	Na+
	8.40~8.51
	19.9
	/
	/
	/

	
	Ca2+
	749~756
	995
	/
	/
	/

	
	Mg2+
	22.7~26.9
	44.4
	/
	/
	/

	
	CO32-
	未检出
	/
	/
	/
	/

	
	HCO3-
	5.3~5.9
	5.65
	/
	/
	/

	
	埋深
	23.
m
	/
	/
	/
	/

	
	水深
	42m
	/
	/
	/
	/

	
	水温
	17℃
	/
	/
	/
	/

	大黄屯村
	pH
	7.38~7.42
	/
	/
	0
	6.
-8.5

	
	耗氧量
	0.7~0.8
	0.75
	0.25
	0
	3.0

	
	总硬度
	641~649
	645
	1.43
	0.43
	450

	
	氨氮
	0.179~0.184
	0.18
	0.90
	0
	0.2

	
	硫酸盐
	98~101
	99.5
	0.40
	0
	250

	
	氯化物
	115~123
	119
	0.48
	0
	250

	
	溶解性总固体
	1230~1246
	1238
	1.24
	0.24
	1000

	
	钴
	未检出
	/
	/
	0
	0.05

	
	锰
	未检出
	/
	/
	
	0.1

	
	砷
	未检出
	/
	/
	0
	0.01

	
	铅
	未检出
	/
	/
	0
	0.01

	
	铁
	未检出
	/
	/
	0
	0.3

	
	总大肠菌群
	<2
	/
	/
	0
	3.0

	
	挥发酚
	未检出
	/
	/
	0
	0.002

	
	汞
	未检出
	/
	/
	0
	0.001

	
	银
	未检出
	/
	/
	0
	0.05

	
	总镍
	未检出
	/
	/
	0
	0.02

	
	镉
	未检出
	/
	/
	0
	0.005

	
	六价铬
	未检出
	/
	/
	0
	0.05

	
	氰化物
	未检出
	/
	/
	0
	0.05

	
	硝酸盐
	2.83~2.85
	2.84
	0.14
	0
	2

	
	K+
	11.2
	11.2
	/
	/
	/

	
	Na+
	7.85~7.94
	7.90
	/
	/
	/

	
	Ca2+
	588
	588
	/
	/
	/

	
	Mg2+
	18.8~19.2
	19
	/
	/
	/

	
	CO32-
	未检出
	/
	/
	/
	/

	
	HCO3-
	5.6~5.9
	5.75
	/
	/
	/

	
	埋深
	25.3m
	/
	/
	/
	/

	
	水深
	42m
	/
	/
	/
	/

	
	水温
	17℃
	/
	/
	/
	/

	南张门村
	埋深
	23.5
	
	/
	/
	/

	
	水温
	18℃
	/
	/
	/
	/

	东张门村
	埋深
	23.4
	/
	/
	/
	

	
	水温
	17℃
	/
	/
	/
	/

	西鲁堡村
	埋深
	25.2
	/
	/
	/
	/

	
	水温
	18℃
	/
	/
	/
	/


由统计结果可得，各监测点的总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存在超标现象，超标率在0.24~1.45之间，超标原因可能是该地区地下水的总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背景浓度较高。其他监测因子监测值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的标准要求。监测数据表明，区域地下水环境状况良好。
4、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本项目所在地处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现场实测，项目所在区域昼间噪声为55.1-57.6dB(A)、夜间噪声为44-48.1dB(A)，现状值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5、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区域生态系统以农业生态系统为主，项目所在地主要种植树林，生态环境较好。评价区域内无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文化遗产等特殊保护目标。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项目厂界四周范围的环境敏感点见下表。
表22                                  项目四周环境敏感点
	保护类别
	敏感点名称
	相对坐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方 向
	距 离(m)
	保护级别

	
	
	X
	Y
	
	
	
	
	

	声环境、
大气环境
	小块村居民
	530
	0
	小块村居民
	居民
	东
	53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小块第四小学
	510
	-50
	小块第四小学
	学校
	东南
	52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饮用水水源地
	孟庄镇孟庄村地下水井群
	东北
	5800
	地下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凤泉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东北
	10500
	

	
	南水北调总干渠
	北
	7100
	南水北调干渠二级保护区

	地表水
	民生渠
	西
	42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




















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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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3                                           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要素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项目
	标准限值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PM2.5
	35μg/m3（年平均）

	
	
	
	75μg/m3（24小时平均）

	
	
	PM10
	70μg/m3（年平均）

	
	
	
	150μg/m3（24小时平均）

	
	
	SO2
	60μg/m3（年平均）

	
	
	
	500μg/m3（1小时平均）

	
	
	
	150μg/m3（24小时平均）

	
	
	NO2
	40μg/m3（年平均）

	
	
	
	200μg/m3（1小时平均）

	
	
	
	80μg/m3（24小时平均）

	
	
	CO
	4mg/m3（24小时平均）

	
	
	
	10mg/m3(1小时平均)

	
	
	O3
	160μg/m3（8小时平均）

	
	
	
	200μg/m3（1小时平均）

	
	根据《大气综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解》第四章标准值说明-三十一、非甲烷总烃
	非甲烷总烃
	小时平均：2.0mg/m3

	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
	pH
	6-9

	
	
	CODCr
	40mg/L

	
	
	BOD5
	10mg/L

	
	
	NH3-N
	2mg/L

	
	
	TP
	0.4mg/L

	
	
	TN
	2.0mg/L

	地下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III类
	pH（无量纲）
	6.5～8.5

	
	
	总硬度
	450mg/L

	
	
	耗氧量
	3.0mg/L

	
	
	氨氮
	0.5mg/L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
	噪声
	昼间
	55dB(A)

	
	
	
	夜间
	45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
	噪声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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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标准名称
	污染因子
	标准限值

	废气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
	表5：有组织
	60mg/m3
（15m高排气筒）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0.3 kg/t产品

	
	
	
	表9：工业企业边界
	4.0mg/m3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
	非甲烷总烃
	附件1：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
	80mg/m3，
去除率≥70%

	
	
	
	附件2：工业企业边界
	2.0mg/m3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
	噪声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固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修改单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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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量控制目标：
表25                      全厂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单位：t/a
	污染物
	现有工程实际排放量
	现有工程许可排放量
	本工程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全厂排放量
	全厂排放增减量

	废气
	VOCs
	0.2136
	0.2136
	0.0474
	0.1373
	0.1237
	-0.0899


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管理工作内部规程的通知》的通知和《新乡市建设项目新增总量指标替代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重点污染物共有10项：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铅、铬、砷、镉、汞。本项目涉及到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为挥发性有机物0.0474t/a，经本次以新带老措施改造后可削减0.1373t/a，建成后挥发性有机物-0.0899t/a，不新增废气污染物排放。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生产工艺介绍如下：
本项目产品包括电池密封圈和电池负极底两类，其具体生产工艺介绍如下。
（一）电池密封圈
[image: 微信截图_20200619163814]







图4  电池密封圈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说明：
①混料：项目外购的原材料聚丙烯、尼龙66、PC颗粒均为袋装粒状物料，人工拆包后按照配方比例投入拌料机中。混料过程在密闭的拌料机内进行，本项目原料均为大粒径的塑料颗粒，无投料粉尘产生。
②烘干：阴雨天空气湿度较大时，原料在上料前需利用除湿机干燥，加热温度为70℃（电加热）。由于加热温度远小于聚丙烯、尼龙66、PC分解温度，故本工序仅产生少量水蒸气，不考虑废气排放。
③上料：混合均匀的物料经吸料机自动吸入注塑机配套的料斗内，经干燥机再次预加热干燥（电加热）后，随管道进入注塑机的挤出工段。干燥温度为80℃，加热温度远小于聚丙烯、尼龙66、PC分解温度，故本工序仅产生少量水蒸气，不考虑废气排放。
④注塑：混合均匀的物料在注塑机上的挤出段，通过模温机进行电加热至200℃使塑料颗粒熔化，然后借助螺杆向熔化好的物料施加压力，迫使加热熔体充入到闭合模腔中。压制好的密封圈在经过挤出生产线后段冷却水间接冷却过程中，温度逐渐下降，硬度增加。经过冷却和固化后制成具有形状和尺寸精度的电池密封圈。该工序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在注塑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和有机废气。
注塑机注塑温度为200℃，加热温度未达到原料分解温度，理论上不会产生单体，仅有少量游离单体气体由于受到分子间的剪切挤压而释放。因此本工段会有少量有机废气产生。
注塑工序需要冷却水进行间接冷却，利用注塑机配备的冷却装置对加料口、模具进行冷却，冷却装置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将冷却水分配到几个独立的回路上，并能对冷却介质的流量进行调节。厂内建有冷却水循环水池，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仅需要时添加新鲜用水。
⑤挑选：冷却成型的塑料制品经过密封圈检验设备挑选，合格制品留用，不合格塑料件运至粉碎机，经粉碎机内铰刀切割成片状，之后再次投入注塑机的料斗内，回用于注塑工段，由于粉碎后仍为块状颗粒，粒径较大，且项目破碎均位于密闭间内进行，无可见粉尘外逸。
⑥包装：合格的电池密封圈经过包装封口后入库待售。该工序产生少量固废。
边角料、不合格产品粉碎回收利用简述：
废边角料为注塑过程中切割下来的多余物料，表面较为清洁，且塑料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直接粉碎不会因与空气中的某些分子产生反应而产生黏胶状物质，粉碎后物料粒径较大（约1.5cm-2cm），且破碎车间为密闭车间，因此不考虑粉碎粉尘的产生。

（二）电池负极底
[image: 微信截图_20200619163834]







图5  电池负极底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说明：
①上料：采购的钢带放至上料机进行传送上料，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②冲压成型：上料机将钢带送至冲床进行冲压成型。此过程会产生固废（废边角料）和噪声。
成型的模具需要定期进行修整，车床对模具尺寸进行修整，内圆磨机对内圆进行修整，平面磨机对平面进行修整。
③打孔：冲压后的底盖需要经台钻进行打孔，此过程会产生噪声和固废（废边角料）。
④包装：成品放入纸箱进行包装，纸箱内放置塑料内衬袋，放好后用透明胶带对纸箱进行封口，即为成品。



	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污染物、产污环节及防治措施详见下表。
表26                                     产污环节一览表
	污染因素
	产污环节
	污染物
	防治措施

	废 气
	注塑废气
	非甲烷总烃
	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

	废水
	职工生活污水
	COD、氨氮、TP、TN
	排入化粪池中定期清运

	固 废
	一般固废
	包装工序
	废包装材料
	收集后外售

	
	
	冲压打孔
	废边角料
	收集后外售

	
	危险废物
	维修
	废液压油
	密闭容器收集、危废暂存间暂存后交由有相应资质单位处置

	
	
	废气治理
	废活性炭
	

	
	
	
	废紫外灯管
	

	
	
	
	废催化板
	

	噪 声
	冲床、空压机等
	设备噪声
	减振、厂房密闭隔音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  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单位）

	大
气
污
染
物
	注塑废气
	非甲烷总烃
	28.2mg/m3
0.4736t/a
	2.8 mg/m3
0.0474t/a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包装工序
	废包装材料
	0.2t/a
	0

	
	冲压打孔
	废边角料
	1.5t/a
	0

	
	维修
	废液压油
	0.01t/a
	0

	
	废气处理
	废催化板
	0.01t/a
	0

	
	
	废活性炭
	0.63t/a
	0

	
	
	废紫外灯管
	0.003t/a
	0

	噪
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冲床、空压机等设备，声源强度在75~85dB(A)之间，设备经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后，预测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

	其
他
	
/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无




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进行生产，故不对施工期进行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营运期间，有废气、废水、固废和噪声产生。
一、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工程废气主要为注塑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
（1）废气产生情况
本工程原料为聚丙烯、尼龙66、PC等，加热熔融过程中会产生非甲烷总烃，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注塑机加热温度控制在200℃，聚丙烯热分解温度为350-380℃，尼龙66热分解温度大于350℃，PC热分解温度大于270℃。本项目加热温度达不到各原料的分解温度，理论上不会产生单体，仅有少量游离单体气体由于受到分子间的剪切挤压而释放。
根据《浙江省重点行业VOCs污染源排放量计算方法（2015.11）》中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工序，其中VOCs的排放系数为2.368kg/t原料。本项目原料总用量为200t/a（其中聚丙烯130t/a，尼龙66 60t/a，PC 10t/a），故本项目的非甲烷总烃产生量为0.4736t/a。
（2）废气风量确定
根据《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中“在生产过程中的产生VOCS 的工序应在封闭的厂房内进行二次封闭，并安装集气设施和VOCS 处理设施”的规定，评价要求对注塑机的注塑区域进行密闭，采用负压抽风使整个密闭区域保持微负压状态。
根据设计参数，项目单个密闭区域体积为3m3（2m×1m×1.5m），本次工程共新建20台注塑机，故需设置20个密闭区域，密闭区域总体积为60m3。换气次数一般为25~60次/h，本次评价取60次/h，则项目密闭区域总风机风量为3600m3/h，设计风量以4000m3/h计。注塑机每天运行时间为14h/d（4200h/a），其他时间需要进行停机检修和维护模具。
（3）废气治理措施
根据《河南省2019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相关要求：低浓度有机废气或恶臭气体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UV 光催化氧化技术、活性炭吸附技术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工艺。本次评价提出：将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装置收集，使整个操作间保持微负压状态，收集的注塑废气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效率50%）+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效率80%）”处理后，尾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收集效率以100%计。该治理措施的总治理效率为90%。
（4）排放情况
现有工程经过以新带老后，废气经过一套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本次工程废气经过一套新建的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与现有工程废气一同经15m高排气筒排放。项目污染物非甲烷总烃产生及排放情况如下：
表27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物
	产生情况
	处理效率
	排放情况

	
	产生量(t/a)
	产生速率(kg/h)
	产生浓度(mg/m3)
	工作时间(h)
	
	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排放浓度(mg/m3)

	非甲烷总烃
	0.4736
	0.113
	28.2
	4200
	90%
	0.0474
	0.011
	2.8

	设计风量为4000m3/h


表28                               全厂非甲烷总烃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物
	产生情况
	处理效率
	排放情况

	
	产生量(t/a)
	产生速率(kg/h)
	产生浓度(mg/m3)
	工作时间(h)
	
	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排放浓度(mg/m3)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
	0.4736
	0.113
	28.2
	4200
	90%
	0.0474
	/
	/

	现有工程非甲烷总烃
	0.7632
	0.159
	106
	4800
	90%
	0.0763
	/
	/

	全厂非甲烷总烃
	1.2368
	/
	/
	/
	/
	0.1237
	0.026
	4.7

	总风量为5500m3/h


由上表可知，生产车间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均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60mg/m3（15m排气筒）的限值要求；且能够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80mg/m3限值要求和去除效率满足70%要求。同时，本项目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0.24kg/t产品，全厂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0.1kg/t产品，均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0.3kg/t产品的要求。
（5）措施可行性分析
目前，有机废气的净化方法有直接燃烧法、活性炭吸附、冷凝法、吸收法、催化燃烧法、低温等离子体、UV光解催化氧化法等，各种方法的主要优缺点见下表。
表29有机废气净化方法比较一览表
	方法
	原理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直接燃烧法
	废气与燃烧室火焰直接接触，有害物燃烧成CO2和H2O，使废气净化
	燃烧效率高，管理容易，维护简单；装置占地面积小；不稳定因素少，可靠性高
	处理温度高，燃料费用高，设备造价高，处理低浓度、风量大的废气不经济
	使用于有机溶剂含量高、湿度高的废气治理

	吸附法
	废气分子扩散到固体吸附剂表面，有害成分被吸附而达到净化
	可处理含有低浓度的碳氢化合物和低温废气；溶剂可回收，进行有效利用；处理程度可控制
	吸附剂再生和补充费用高；在处理喷漆废气时要预先除漆雾
	适用常温、低浓度、废气量较小的废气治理

	冷凝法
	降低有害气体的温度，使某些成分冷凝成液体
	设备、操作条件简单，回收物质纯度高
	冷凝后的气体仍含有较高浓度有机废气，不能达到标准要求
	适用于组分单一的高浓度有机废气

	吸收法
	液体作为吸收剂，使废气中有害气体被吸收剂吸收而达到净化
	设备费用低，运转费用少；无爆炸、火灾等危险，安全性高
	需要对产生废水进行二次处理，对涂料品种有限制
	适用于高、低浓度非甲烷总烃

	催化燃烧法
	在催化剂作用下，使有机废气在引燃点温度以下燃烧生成CO2和H2O而被净化
	与直接燃烧法相比，能在低温下氧化分解，燃料费可剩1/2；装置占地面积小；NOX生成少
	催化剂价格高，需考虑催化剂中毒和催化剂寿命；必须进行前处理除去尘埃、漆雾等；催化剂和设备价格高
	适用于废气温度高、流量小、有机溶剂浓度高、含杂质少的场合

	低温等离子体
	放电过程中，电子从电场中获得能量，使污染物分子被激发或发生电离形成活性基团，活性基团之间发生反应，最终转化为CO2和H2O等物质而达到净化
	电子能量高，几乎可以和所有的有机气体发生作用；反应快，不受气速限制，只需用电，操作简单，占地小，运行成本低廉
	不适用易燃易爆废气治理、设备投资高，净化效率较燃烧法低
	适用于低浓度(＜300mg/m3)有机废气的治理

	UV光解催化氧化法
	利用高能高臭氧UV紫外线光束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游离氧与氧分子结合产生臭氧。UV＋O2→O-+O*(活性氧)O+O2→O3(臭氧)，臭氧将有机物废气氧化成CO2和H2O。
	处理效率高，占地小，投资运行费用较低，适应性强、高效除恶臭、运行成本低、有机废气无需预处理等
	需要定期保养与维护
	适用于大部分有机废气，适用于中低浓度、中小风量的废气治理


综上所述，经过多方案比选，考虑到本项目废气无回收价值，洗涤吸收法会造成二次污染，催化燃烧发投资较大，评价提出采用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对废气进行治理。
本项目有机废气主要为注塑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评价要求对注塑机的注塑区域进行密闭，采用负压抽风使整个密闭区域保持微负压状态。有机废气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对废气进行治理后有组织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注塑区域为密闭区域，废气经负压抽吸，区域内形成微负压状态，不存在无组织有机废气散失。
本项目原料为聚丙烯、尼龙66、PC等，均为颗粒态物料，投料时无投料粉尘产生。项目破碎工序位于封闭的厂房内，且破碎后仍为较大颗粒，故无无组织粉尘逸散。原料及破碎后的颗粒如下图所示。
[image: IMG_6065][image: ]





图6  原料颗粒                                       图7  破碎后的颗粒

3、废气污染物排放核算量
（1）有组织排放核算
全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见下表。
表30                                   全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1
	P
	非甲烷总烃
	4.7
	0.026
	0.1237


（2）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
全厂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见下表。
表31                                  全厂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非甲烷总烃
	0.1237


（3）全厂废气污染物三本账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以新带老后做到自身削减，扩建项目建成后能够增产减污。
表32                                          全厂废气污染物三本账                                       单位：t/a
	污染物
	现有工程实际排放量
	现有工程许可排放量
	本工程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全厂排放量
	全厂排放增减量

	VOCs
	0.2136
	0.2136
	0.0474
	0.1373
	0.1237
	-0.0899


4、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1）预测因子
根据项目工程特点，选取非甲烷总烃作为预测因子。
（2）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标准执行见下表。
表33                                                  评价标准
	评价因子
	浓度值
	标准名称

	非甲烷总烃
	2.0mg/m3（1小时平均）
	《大气综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解》第四章标准值说明
三十一、非甲烷总烃


（3）污染源排放清单
项目污染源排放参数见下表。
表34                                       项目点源排放参数调查表
	点源
名称
	X坐标
	Y坐标
	排气筒底部海拔
	排气筒高度
	排气筒内径
	废气出口速度
	废气出口温度
	年排放小时数
	排放
工况
	污染物
	源强

	单位
	m
	m
	m
	m
	m
	m/s
	K
	h
	/
	
	kg/h

	排气筒
	0
	0
	75
	15
	0.3
	21.6
	313
	4200
	正常
	非甲烷总烃
	0.011


（4）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的估算模式AERSCREEN计算工程主要污染源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及其出现距离，估算模型参数见下表。



表35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最高环境温度/℃
	40.9

	最低环境温度/℃
	-13.1

	土地利用类型
	农作地

	区域湿度条件
	中等湿度气候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 º
	/


采用估算模式计算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及其占标率Pi。计算公式采用：
Pi＝Ci/Coi×100%
式中： Pi－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Ci－估算模式计算出的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浓度，mg/m3；
Coi－第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mg/m3；
主要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36                                       估算结果表（污染物i）
	点源名称
	污染物
	距源中心下风向距离（m）
	最大地面浓度（mg/m3）
	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
	标准
（mg/m3）
	评价等级

	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297
	0.0003151
	0.02
	2.0
	Pmax＜1%
三级


由预测结果可知，非甲烷总烃的最大落地浓度值不超标，Pmax＜1%。根据评价等级评判标准，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5）项目厂界浓度预测
项目厂界浓度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37                                 项目废气排放对厂界的贡献值
	项目
	厂界
	距厂界的距离（m）
	预测浓度（mg/m3）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工业企业边界

	非甲烷总烃
	南厂界
	40
	7.046×10-6
	2.0mg/m3

	
	北厂界
	5
	0
	

	
	东厂界
	20
	1.35×10-10
	

	
	西厂界
	85
	0.0002406
	


经计算，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排放在各个厂界的浓度贡献值均不超标，非甲烷总烃能够满足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附件2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边界排放浓度2.0mg/m3的排放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6）大气防护距离：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的规定，对于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但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的，可以自厂界向外设置一定范围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以确保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外的污染物贡献浓度满足环境质量标准。根据本项目厂界浓度预测结果，最大落地浓度不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2.0mg/m3的要求，因此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二、废水
注塑工序需使用冷却水对模具和进料口进行冷却，冷却方式为间接冷却，厂内已建有冷却水塔及循环水池，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仅需要时添加新鲜用水，补充新鲜水量为0.4t/d（120t/a）。
本项目新增员工10名，年工作300天，单班生产，员工均不在厂区内食宿。生活用水量按30L/人·d计算，则用水量为0.3t/d（90t/a），排放系数以0.8计，则排放量为0.24t/d（72t/a）。类比废水水质：COD350mg/L、SS300mg/L、NH3-N25mg/L、TP3mg/L、TN30mg/L，经化粪池处理后的水质为COD250mg/L、SS200mg/L、NH3-N25mg/L、TP3mg/L、TN30mg/L。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
三、噪声
该项目营运期高噪声源主要为冲床、空压机等生产设备，噪声源强在75~85dB(A)之间，声源强度及治理效果见下表。
表38                            项目主要噪声源强及治理效果一览表                  单位：dB（A）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源强dB(A)
	治理措施
	治理后源强dB(A)
	数量（台）
	设备源强叠加值dB(A)
	位置

	1
	破碎机
	75
	减振隔声
	50
	1
	50
	生产
车间

	2
	空压机
	80
	
	55
	1
	55
	

	3
	冲床
	85
	
	60
	5
	67
	

	4
	风机
	85
	
	60
	1
	60
	


因本项目同类设备分布较为集中且尺寸相对设备距厂界距离较小，因此本次评价预测时将本项目同类设备近似作为一个点声源进行预测。在声源传播过程中，噪声受到厂房的吸收和屏蔽，经过距离衰减和空气吸收后，到达受声点。其预测模式如下：
LA(r)= LA(r0) -20×Lg(r/r0)
式中：LA(r)—预测点声压级，dB(A)；
LA(r0)—噪声源声压级，dB(A)
r—预测点离噪声源的距离，m；
在同一受声点接受来自多个点声源的声能，可通过叠加得出该受声点的声压级。噪声叠加公式如下：

[image: ]

式中：L—总声压级，dB(A)； 
n—噪声源数。
根据本工程噪声源的分布，对项目四周厂界噪声排放量进行预测计算，厂界噪声的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39                                     声环境预测结果统计及分析
	预测点
	设备名称
	治理后源强dB(A)
	距离（m）
	贡献值dB(A)
	贡献叠加值dB(A)
	现状值dB(A)
	预测值dB(A)
	标准值

	北厂界
	破碎机
	50
	5
	36
	48.5
	44
	49.8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空压机
	55
	20
	29
	
	
	
	

	
	冲床
	67
	10
	47
	
	
	
	

	
	风机
	60
	8
	42
	
	
	
	

	南厂界
	破碎机
	50
	90
	11
	33.4
	48
	48.2
	

	
	空压机
	55
	75
	17
	
	
	
	

	
	冲床
	67
	50
	33
	
	
	
	

	
	风机
	60
	87
	21
	
	
	
	

	西厂界
	破碎机
	50
	55
	15
	39.4
	46
	46.9
	

	
	空压机
	55
	10
	35
	
	
	
	

	
	冲床
	67
	30
	37
	
	
	
	

	
	风机
	60
	45
	27
	
	
	
	

	东厂界
	破碎机
	50
	5
	36
	43.2
	47
	48.5
	

	
	空压机
	55
	50
	21
	
	
	
	

	
	冲床
	67
	20
	41
	
	
	
	

	
	风机
	60
	15
	36
	
	
	
	


项目生产期间高噪声设备经减振、隔音和距离衰减后，各厂界噪声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对四周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固废主要为废包装材料和废边角料；危险固废为废液压油及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和废催化板。
1、一般固废
（1）废包装材料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包装材料，根据现有工程数据及企业设计资料，本工程产生量为0.2t/a。企业拟将其集中收集后外售。
（2）废边角料
本项目冲压打孔的过程中会产生废边角料，根据现有工程数据及企业设计资料，该部分产生量为钢带用量的1%，钢带用量为150t/a，故废边角料产生量为1.5t/a，企业拟将其集中收集后外售。
为了避免工程固废在厂区贮存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厂区内已设置有一座一般固废暂存区（塑料生产车间3F，5m2），为方便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的收集，拟另建一座一般固废暂存区（厂区东侧，5m2），能够满足本项目使用需要。本次拟建的固废暂存区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2013年修订）达到“防风、防雨、防渗”的要求。
2、危险固废
（1）废液压油
本项目所用的冲床需定期更换液压油，设备维护时更换下来的废液压油为危险废物（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企业对该设备一年更换一次液压油，每次所需液压油0.015t，考虑液压油年自然损耗量为0.005t，则废液压油产生量0.01t/a。
评价要求集中收集、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2）废紫外灯管
UV光催化氧化装置在运行使用过程中，需要每年更换一次紫外灯管，废紫外灯管每年约产生0.003t，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废紫外灯管属于HW29含汞废物中的900-023-29（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光源）。评价要求集中收集、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3）废活性炭
经查阅相关资料，1g活性炭吸收0.3g有机废气，本项目需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的有机废气量约为0.1894 t/a，则本项目需要活性炭的量约为0.63t/a。项目活性炭根据压力表显示的数据进行更换，本项目需要配置1个活性炭吸附装置，装置内的活性炭量为0.63t，每年需更换活性炭2次，平均每6个月更换一次活性炭，以保证活性炭吸附装置正常运行。故本项目废活性炭产生量为0.63t/a。厂区配备备用的活性炭抽屉，活性炭需要更换时，趁停机检修时打开活性炭吸附装置直接更换活性炭抽屉即可。一般活性炭密度为0.55g/cm3左右，则活性炭吸附装置的有效容积为0.6m3。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废活性炭沾染有机废气，属于其他废物（HW49）。评价要求密闭容器收集、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4）废催化板
UV光催化氧化装置在运行使用过程中，需要更换催化板，每年更换一次，废催化板每年约产生0.01t，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废催化板参照HW50废催化剂中的772-007-50（烟气脱硝过程中的废钒钛系催化剂）执行。评价要求密闭容器收集、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为了避免危险废物在厂区贮存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评价要求工程应将其全部装入密闭容器中后临时存放于危废储存间内（约5m2），定期送至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安全处置，危废储存间地面应进行硬化防渗处理，做好防风、防雨及防渗的“三防”措施。危险废物的贮存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中相关规定进行；在危废的转移处置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表40                                       本工程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表                          单位：t/a
	固废属性
	固废名称
	产生量（t/a）
	处置措施
	排放量

	一般工业固废
	废包装材料
	0.2
	收集后外售
	0

	
	废边角料
	1.5
	收集后外售
	0

	危险废物
	废液压油
	0.01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回收单位安全处置
	0

	
	废紫外灯管
	0.003
	
	0

	
	废活性炭
	0.63
	
	0

	
	废催化板
	0.01
	
	0


表41                                          危险废物汇总表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吨/年）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主要成分
	有害成分
	产废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1
	废液压油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HW08
	900-218-08
	0.01
	设备维护
	液态
	有机物
	有机物
	1年
	毒性、感染性
	危废暂存间贮存，定期送由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2
	废紫外灯管
	含汞废物HW29
	900-023-29
	0.003
	UV光催化氧化装置
	固体
	汞、玻璃
	汞
	1年
	毒性
	

	3
	废活性炭
	其他废物HW49
	900-041-49
	0.63
	活性炭吸附装置
	固体
	碳
	有害物质
	180天
	毒性、感染性
	

	4
	废催化板
	废催化剂HW50
	772-007-50
	0.01
	UV光催化氧化装置
	固体
	钒钛
	有害物质
	1年
	毒性
	




表42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基本情况表
	序号
	贮存场所(设施)名称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位置
	占地
面积
	贮存方式
	贮存能力
	贮存
周期

	1
	危废
暂存间
	废液压油
	HW08
	900-218-08
	车
间
内
	5m2
	桶装
	1t
	1年

	2
	
	废紫外灯管
	HW29
	900-023-29
	
	
	桶装
	1t
	1年

	3
	
	废活性炭
	HW49
	900-041-49
	
	
	桶装
	1t
	1年

	4
	
	废催化板
	HW50
	772-007-50
	
	
	桶装
	1t
	1年


评价对危险废物暂存间提出以下措施：
①危险废物的临时堆场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的要求，地面应进行硬化，应有防渗漏、防风、防晒、防雨淋设施。危险废物在危废暂存间采用专用密闭容器储存，危废暂存间采取防渗和泄漏收集措施，贮存过程中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泄漏和渗漏。本项目固态危废桶装后在危废暂存间暂存，贮存过程中不存在污染物泄漏问题。
②危险废物容器内应留一定空间。
③各种盛装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各个危险废物容器外侧须标明危险废物的名称，存入时间、重量、成分、特性以及发生泄漏、扩散污染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和补救方法。
④危险废物暂存间应设立危险废物标志。形状：等边三角形，边长40cm；颜色：背景为黄色，图形为黑色；警告标志外檐2.5cm，材料应坚固、耐用、抗风化、抗淋蚀，如出现掉色、破损等情况应及时更换。
⑤各危险废物在厂区内临时堆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定期送至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安全处置；在危废的转移处置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⑥本项目危险废物产生与贮存均在厂区内，且生产区和危废暂存间紧临，运输距离短，运输路线避开了办公区和生活区，生产车间地面、运输线路和危废暂存间均采取硬化和防腐防渗措施，因此危险废物从产生工艺环节运输到贮存场所的过程中一旦产生散落、泄漏，固体泄漏物用铜铲铲起，倒入专用桶内，存于危废暂存间，可以将影响控制在厂区内，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按照评价指南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要求，分析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采取的措施：
①危险废物从厂区内产生工艺环节运输到危废暂存间，应有专人负责，专用桶收集、转运，避免可能引起的散落。 
②危险废物内部转运作业应采用专用的工具，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填写《危险废物厂内转运记录表》，危险废物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运路线进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无危险废物遗失在转运路线上，并对转运工具进行清洗。
综上所述，项目固废均能实现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
五、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本项目不涉及风险物质，因此不需要开展环境风险分析。
六、土壤
本项目电池密封圈产品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电池负极底产品属于C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附录A，本项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均为Ⅲ类；本项目占地面积共1024平方米，即0.1 hm2＜5 hm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6.2.2.1，本项目建设项目占地规模为小型。由于小块村周围禁止种植农作物，目前项目厂区西侧及东侧均种植有树林，敏感程度分级为较敏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6.2.2.3，见下表。
表43                                    污染影响型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表
	占地规模
评价工作
等级
敏感程度
	Ⅰ类
	Ⅱ类
	Ⅲ类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敏感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较敏感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

	不敏感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
	-

	注：“-”表示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综上，本项目类别为Ⅲ类，占地规模为小型，属于较敏感区，因此不需要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七、地下水
本项目电池密封圈产品属于C2928 塑料零件制造，电池负极底产品属于C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附录A，本项目属于N轻工-第116项塑料制品制造、I金属制品-第53条金属制品加工制造，均属于IV类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4.1 IV类建设项目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八、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1）环境管理
为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公司应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将环境管理工作自上而下的贯穿到公司的生产管理中，现就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提出如下建议：
a、公司的环境管理工作实行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制，以便在制定环保方针、制度、规划，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将环境管理和生产管理结合起来。
b、建立环境管理机构，配备环保管理人员1名，具体制定环境管理方案并实施运行；负责与政府环保主管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工作。
c、建立环保档案，有利于上级环保部门及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环保情况，给出相应建议。
d、建立危废转移联单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2）环境管理工作计划
a、严格执行各项生产及环境管理制度，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b、设立环保设施运行卡，对环保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做到勤查、勤记、勤养护；
c、按照监测计划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污染源进行监测，对不达标环保设施立即进行寻找原因及时处理；
d、不断加强技术培训，组织企业内部之间技术交流，提高业务水平，保持企业内部职工素质稳定；
e、重视群众监督作用，提高企业职工环境意识，鼓励职工及外部人员对生产状况提出意见，并通过积极吸收宝贵意见，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f、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检查。
（3）自行监测计划
a、废气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9.1.3的规定，三级评价提出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的污染源监测计划，具体监测计划见下表。
表44                                          废气监测方案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有组织废气监测方案

	排气筒P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废气量
	1次/半年
每次两天
	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附件1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


b、监测点位管理
①排污单位应建立监测点位档案，包括监测点位的管理记录，包括对标志牌的标志是否清晰完成，监测平台，监测孔等是否正常使用，排气筒有无漏风、破损现象等方面的检查记录。
②监测点位的有关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属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排污单位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选派人员对监测点位进行管理，并保存相关管理记录，配合监测人员开展监测工作。
③监测点位信息变化时，排污单位应及时更换标志牌相应内容。
（4）排污口规范化设置
各污染源排放口设置专项图标，执行《环境图形标准排污口（源）》（GB15563.1-1995）、《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的相关要求。根据规定要求各排污口（源）提示标志形状采用正方形边框，背景颜色采用绿色，图形颜色采用白色。标志牌应设在与之功能相应的醒目处，并保持清晰、完整。具体标志牌示意详见下图。






	[image: ]	
图6   环境保护图形
九、在线监测与视频监控要求
根据《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新环攻坚〔2019〕74号）的要求，将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等VOCs排放重点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12月底前，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本次扩建项目完成后厂区内包含非甲烷总烃废气有组织排放，评价提出企业按照要求在非甲烷总烃排气筒安装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88号），鼓励各地对颗粒物、VOCs无组织排放突出的企业，要求在主要排放工序安装视频监控设施，评价提出在厂区内的污染防治措施处、生产区及厂区大门口处安装视频监控。
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部署安装工业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的通知》（新环[2019]154号）要求，在总用电控制位置、主要生产设施和污染治理设施必须安装用电量监控系统终端，因此评价提出厂区内总用电处、生产设施和废气处理设施处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十、厂址合理性分析
1、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根据大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见附图），该项目用地属于允许建设区。
2、项目选址距离孟庄镇孟庄村地下水井群保护区一级保护区边界5.8km，不在其保护区范围内，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3、项目废气、废水和噪声等污染物在采取评价要求和建议的防治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固废处置措施合理，对区域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综上所述，从环保角度而言，项目选址可行。
十一、以新带老措施
企业现有工程废气治理措施为UV光催化氧化装置+15m排气筒，本次评价提出的以新带老措施为：在UV光催化氧化装置后增加活性炭吸附装置，进一步减少非甲烷总烃的排放。以新带老措施实施后，现有工程的废气治理效率由71%增加至90%，现有工程原实际排放量为0.2136t/a，以新带老措施可削减掉0.1373t/a，现有工程排放量变为0.0763t/a。
十二、总量控制分析
本项目建成运行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45                                  全厂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单位：t/a
	污染物
	现有工程实际排放量
	现有工程许可排放量
	本工程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全厂排放量
	全厂排放增减量

	废水
	COD
	0
	0
	0
	0
	0
	0

	
	NH3-N
	0
	0
	0
	0
	0
	0

	
	TP
	0
	0
	0
	0
	0
	0

	
	TN
	0
	0
	0
	0
	0
	0

	废气
	VOCs
	0.2136
	0.2136
	0.0474
	0.1373
	0.1237
	-0.0899


十三、总量替代说明
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管理工作内部规程的通知》的通知和《新乡市建设项目新增总量指标替代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重点污染物共有10项：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铅、铬、砷、镉、汞。本项目涉及到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为挥发性有机物0.0474t/a，经本次以新带老措施改造后可削减0.1373t/a，建成后挥发性有机物-0.0899t/a，不新增废气污染物排放。
十四、环保治理措施及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保投资总计20万元，占总投资的10%。环保投资概算及环保设施竣工三同时验收如下：
表46                                     工程环保投资概算一览表
	序号
	污染因子
	治理项目
	环保措施
	投资（万元）

	1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1座
	依托现有

	2
	废气
	注塑工序
	注塑区域密闭（新建），废气经负压收集+UV光催化氧化装置（新建）+活性炭吸附装置（新建）+15m高排气筒（依托现有）
	8

	
	
	破碎工序
	生产车间密闭
	2

	
	
	以新带老措施
	现有工程注塑废气：UV光催化氧化装置（依托现有）+活性炭吸附装置（新建）+15m高排气筒（依托现有）
	3

	3
	噪声
	设备噪声
	采取安装减振基础、厂房隔音、距离衰减等措施治理
	2

	4
	固废
	废包装材料、废边角料
	一般固废暂存区1处（5m2、现有）
	依托现有

	
	
	废液压油、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废催化板
	危废暂存间1处（5m2、新建）
	2

	5
	管理
	1、排气筒应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

	
	
	2、本项目应在生产区、废气治理装置区以及厂区大门处安装视频监控；
	2

	
	
	3、本项目总用电处、生产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处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1

	6
	合计
	20


表47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一览表
	序号
	污染因子
	治理项目
	验收内容
	执行标准

	1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1座
	/

	2
	废气
	注塑工序
	注塑区域密闭20个（新建），废气经负压收集+UV光催化氧化装置1台（新建）+活性炭吸附装置1套（新建）+15m高排气筒1根（依托现有）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 -2015）表5，同时满足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豫环攻坚办[2017] 162号）限值要求

	
	
	破碎工序
	生产车间密闭
	

	
	
	以新带老措施
	现有工程注塑废气：UV光催化氧化装置（依托现有）+活性炭吸附装置（新建）+15m高排气筒（依托现有）
	

	3
	噪声
	设备噪声
	减振、隔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
	固废
	废包装材料、废边角料
	一般固废暂存区1处（5m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理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修改单）

	
	
	废液压油、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废催化板
	危废暂存间1处（5m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修改单

	5
	管理
	1、排气筒应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攻坚办[2019]74号）

	
	
	2、本项目应在生产区、废气治理装置区以及厂区大门处安装视频监控；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88号）

	
	
	3、本项目总用电处、生产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处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部署安装工业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的通知》（新环[2019]154号）
































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  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注塑工序
	非甲烷总烃
	注塑区域密闭，废气经负压收集+ 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
	达标

	水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包装工序
	废包装材料
	集中收集暂存后外售
	可行

	
	冲压打孔
	废边角料
	集中收集暂存后外售
	

	
	废气处理
	废紫外灯管
	密闭容器收集，危废储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废活性炭
	
	

	
	
	废催化板
	
	

	
	维修
	废液压油
	
	

	噪
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冲床、空压机等设备，声源强度在75~85dB(A)之间，设备经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后，预测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

	其
他
	
/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无





建议与结论
	一、结 论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经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版），该项目生产规模、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均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已由新乡市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2020-410704-29-03-021184（详见附件）。
2、项目选址可行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西1658号，根据大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见附图），该项目用地属于允许建设区。
3、本项目运营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污染因素均采取了有效的处置措施，可以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产生环节为注塑工序，将注塑区域密闭，废气采用负压收集，经UV光催化氧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有机废气经处理后均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60mg/m3，同时能够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80mg/m3和去除效率70%的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冲床、空压机等设备，声源强度在75~85dB(A)之间，设备经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后，预测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要求。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有：废包装材料和废边角料，危险废物有：废液压油、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废催化板。处置措施为：废包装材料和废边角料于一般固废暂存区内暂存后集中出售；废液压油于危废贮存间暂存，废紫外灯管、废活性炭、废催化板于危废贮存间暂存后委托有相应危废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4、自动监控要求
根据《新乡市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新环攻坚办[2019]74号），排气筒应安装VOCs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气[2019]88号），按照当地环保要求在生产区、废气治理装置区以及厂区大门处安装视频监控。
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部署安装工业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的通知》（新环[2019]154号），本项目总用电处、生产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处安装用电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5、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VOCs 0.0474t/a；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COD 0t/a，NH3-N 0t/a。
扩建完成后全厂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VOCs 0.1237t/a；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COD 0t/a，NH3-N 0t/a。
全厂新增污染物排放量为：COD 0t/a，NH3-N 0t/a；VOCs -0.0899t/a。不新增废气排放量。
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发《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管理工作内部规程的通知》的通知和《新乡市建设项目新增总量指标替代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本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量为0.0474t/a，经本次以新带老措施改造后不新增废气污染物排放。
6、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保投资总计20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10%。
二、建 议
（1）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保资金，确保各种污染物的达标排放。
（2）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加强对各种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定期维护检修，确保其正常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306089685]三、总结论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年产8亿只电池密封圈、2.5亿只负极底扩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厂址选择符合当地规划要求。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各项污染因素经治理后能达到排放要求。评价认为，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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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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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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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新乡市碧阔塑业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示意图
) (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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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与
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边长5～50km□
	边长=5km

	评价因子
	SO2+NOx排放量
	2000t/a□
	500～2000t/a□
	＜500t/a□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  /  )
其他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包括二次PM2.5□
不包括二次PM2.5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D□
	其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一类区和二类区□

	
	评价基准年
	（2019）年

	
	环境空气质量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现状补充监测□

	
	现状调查数据来源
	
	
	

	
	现状评价
	达标区□
	不达标区

	污染源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项目污染源□
	区域污染源□

	大气环境影
响预测与评价
	预测模型
	AERMOD
□
	ADMS
□
	AUSTAL2000
□
	EDMS/AEDT
□
	CALPUFF
□
	网格模型
□
	其他
□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       ）
	包括二次 PM2.5□；不包括二次 PM2.5□

	
	正常排放短期浓度
贡献值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年均浓度
贡献值
	一类区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本项目最大标率＞10%□

	
	
	二类区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本项目最大标率＞30%□

	
	非正常排放1h浓度
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h
	非正常占标率≤100%□
	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度和
年平均浓度叠加值
	叠加达标□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
变化情况
	k ≤-20%□
	k ＞-20%□

	环境监测
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有组织废气监测 
无组织废气监测 
	无监测□

	
	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          ）
	监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无

	
	污染源年排放量
	SO2：（0）t/a
	NOx：（0）t/a
	颗粒物：（0）t/a
	VOCs：（0.0474）t/a

	注：“□” 为勾选项 ，填“√” ；“（）”为内容填写项




[image: G:\1-蓝天\16 碧阔塑业-环评\CCF_000196.jpg]




























image3.jpeg
(e

" B 1T § S0 3 LT0¢

HT04 6861

&

SISTT0C0686170L0TY

€55000T08TTHITOTSEOTPSEOLINT * & i H,

e
‘HEF W
M H

itk A
Z W

af e TF Gy d B T F4 B 2 Ur s b
TV EF LG — Y E Y T
| ‘WU ke WU e WD T
OB YYEEEN Vb AGTY

IoouI3uy Juswssassy 1oedwy [ejuowIHOIIAULg

R T4 ABR s




image4.jpeg
Op "IUTIJqR[1190/ST91dOL /0806 0ET T 8 01//:d11Y
o +A08 “1xsH waw/ iy ITRA%ES

F 610z

EJR ]

(g

BT LIBWLIBFNE “H

£ 20/ 6LANCTC TS U WHIMFAZTN) U MRS
WHOATG WERHTUZH F) o RS CHRETHE YMBAEr B R EH

H20H 104726023 HE0H 10452102 ¥l Hif 7R 8 CEEE YRYIH
HeoH 10452100 B H & X ARV HE) BEYHENY FE £
wELT ¥ M F [ 37 NIRRT ) 2 8 %

ans oy
Wit ¥y
THBEENL

=D (& [@®)
HpLdBAOVVIZOLOTFIE

GEEGHY
iz mm ﬁ % = BHEHIR-

W 1/T G Iy




image5.jpeg
BT E R AR

RLGED 3 S 8 LI R, 25 CARBEY RIH
ARMA i % AR A2 ]
BIEBBITME 202041 ARETR 2020330

5 WML AR DR 200 /57T, 9 S 1RORIK A
ST 1658 G, WG 8 LA IEHHE, 2.5 A GRS 201
1 i R R R B, TS RITRERAE | LI
i W 8 LA, 7.5 LB, AU EBA LT
|HRER, RS AEEE 1024m. BN, REATE FIEL
| e, RRT AR,

AR KBORER, | AE SRR SRR R T
|t isek. B OR, ERES TS RERSERIEREILER. 11
ke, ARG IIEAHET, SR H AT e 2

| ChRF B RERE.
2. Rep kARG AR T e At

5
et

| 3. Bwomst RAKMPLER. it
s S
L iamink e e
24 RIS B
WL | 3 PR
! e
| Adets
BB el
(TN I"l]tlLTZ.

witan .

W 5§





image6.jpeg




image7.png




image8.GIF




image9.jpeg




image10.jpeg
TEPEE [ii

| —




image11.png
G N
4

T [ o BT | B [ | i |3 8 |5

\;ﬁ@ J%eﬁ

>0

24





image12.png
il





image13.jpeg




image14.jpeg




image15.png
L=101g) 10"

i=l




image16.png
&% BUKHEBO gt Gl WRPHEOR  —MEAEEY fERBEY

AR

FRisK
BRS04

W o feb BEPIE:
515 15, WBHT

ik





image17.jpeg
[ KA RO SR, T hk B A 2 R Bk . TUE P AR R R [
B UG G A B AR B RIS BIHSEE K . APIA, WIRGR A BES T, ﬁgﬁ't!ﬂﬁ

¥z mﬁwﬁ@%}g A
= W 5. 20:\2\5

14r A
L+ =
g

4

G

59





image18.png




image19.jpeg
LR MR N

S

NSO

PEONTVES

il
-

ORI SN

SRS

ey o)

o)

SRR RN

?m(

A e e G TR N TN N G N G TN oA G N CoNEA

<

ST T o) TN L) TV Ao ST ) o

NSO AN VBRSO W

NSLo) e ),

ENED EONE0 WS W

KIBOABOF 4l

S SN G e CSHETN ATHETN CEN C e CTE N O TN O TN OGN O e O RN O SN O TN OTFE

O—+tF+—A




image20.GIF




image21.jpeg
z ® #

W2 MERABERAREIRAA:
BRI BRNRAT “Er 8 LA HMEHE, 2.5 LM
A ETE ” BTSN TAE, AR R W R TR





image22.jpeg
TIrAE B T H & RAEH

I H ARG 2020-410704-29-03-021184
W H & W TroslCAmbEEE., 2. 542 SURicy @5
H

M GEN) &R B 21l A B4

iE M AR 8 91410704MA3XEEAM25
N 2 HF R BES

B OB OH R 501 RURX KU 16585

2 BB Ry

BYRRBBAE: AT Y BE8 R i B, 2.5
LGN, AP IR THEE N, R, s
o LE: WIEERE R IR R T R Bt
Rt BRI SRR~ A e T T L~ - it

WHE&E 20047
VPR AT H AT EE B XTI E (S S RS AR

SEREML 13T,





image23.jpeg
iE W

W 2 i R LA PR R R BCAE T 8 A2 A Tt
25 LR GRS @IE, [ HALTH 2 T RUR X RSB
I, %I E B A R AR A R R AR .

R UL UE

KA RBUF
202043 A 30 H




image24.jpeg
0HR&E R

RIATEL & 3 #it

RIE TR AT RRT B REHAERTILEMT L LIRS
R I B VE B “[ESLE T TR AN (BIRZES (2017)
93 5) TR, &R (TR E ARBUF AT R FEEESIA R
BB I E KB (REPHE (2016) 33 5). (AREAE
TR 2 L& 73 A B 0 T v B B R (B VR U W I B M SE e
RIAY (BIZEI (2016) 22 5) TAEER, FHE LK TG
I CHURIF B VPER S ) VHl, SBFRguE, ERRREEE
RMBAT T RE R AR, BARLEW, I FHIEEI B T
HRERIHFAE.

gl omE | mg 2w | ew R f Z;‘*g
| am | ww| wa | A B .
Hoke BN 1B, dEEkeim | e

e ; s
w5 Hs | ¥z B 2 WHE o N 4T
| B | R | T | s mmtmee e msere | O

i | o || AR B | SORRAMRRAES K, | R
B | | ke | | s R RIEROR. | BEER | o

J&& 512 SRS R HRMH
oL ma | | sk . i
PR U AR |, UARAAE |

7 A I S B "’;m -

#E: FROEHIRER, 15 RIBEHT VFATIER A .





image25.jpeg
€+6-2=8 ‘©-8-€=C "

BRREN AR TS BN NRRERYEGREE
HRVEERTHEHENEETER

(L10z-v51r LEOWEHTFLLTHUE HUHY

M E R R AR L R 1 ¢

(HE) BEOFUOFROTRD !
(F%) RUCHHOBROTED /
(3%) BEOFHOERONED /
(%%) BEOFNOHROTED /
/ 66800 LETTO £LET0 PLFO0 / 9170
/ 0 0 0 0 / 0
/ 0 0 0 0 / 0
/ 0 0 0 0 ! 0
/ 0z61+ 00F2 0 0z61 / 08%
0 0 0 0 / 0
SNGE WHBEC 0 0 0 0 / 0
BN TE WS 0 0 0 0 / 0
732 E RSk 0 0 0 0 / 0
Yihi 0 0 | 0 0 / 0
s Gl : & =
50T EY IS1 VHEIH ORI RERYBE LSS 0 | 000€2906L81 £ 859T BHM Y XML E 4
© 995LT8E-ELED 2% re2 W w‘_m —ﬁ B STNPIIXEVINKOLOLP 16
! R 4 BEE EYHETHEHNELZE
%01  MYE 5 07, %, & k e 00T
i DNEAVEN, T ] B
FREAARE S e s9ssTz sE teLarett

/
s

Blftd % sl 50 3
FEERESRIEEHE 6 FNHENE 8060
H 63 0207
§ 3 0200
s S
YUY STIHY UMD S WERUHLF N weGeocoscrocon-orer S
T . s i

. BTV R et il





image1.jpeg
HERC H ARSI SR

(HHIEAR)

B H & B S8
LR
AR





image2.jpeg
FTENGS: 1587717984000

Yt B AN R\ R DR

H S 486d9c
plater iRz b AU R T N AL AR
FEBHIUH 2 18_047 R 1

RUS AN P2

ik

—. EREAIEDL

IR ()

T S TR A TR ]

gt e Am AU

91410704MA3XFEAM25

BAARRA (20

FHEAFA (BTF)

Vo i
VA B YA o i 7 °
s AR e s 2R, \'{;, . 4
= GG N ey
RLATR () /ﬁ?&ﬁx%%{@?@@d
) 5 Y
g R AN Tosatoroamhagisraic
gL A | :H?umé%%m t"“é
=, G AR VN A
LSRR A N
1 '_; <
4 Tl e RS AR i e
BN 2017035410352016411801000553 BH000498 ’% E\%
2. WA B
"4 S I p ER%E pte
_ SERIE_LRETHT. U 2 7 2
B FE e RO HE AL, SRBER 93T BH000498 ‘@ m
- i e
GBI A B, AR _
AR BRI BRI R L
W s pAEAILE, R BH000685 T H
R et T
e i





